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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5樓
承辦人：王宣化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826
傳真：(02)29678534
電子信箱：AF723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工建字第113225852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QMFAYH）

主旨：為強化防範一氧化碳中毒觀念，請依「加強防範一氧化碳

中毒宣導」辦理事項相關宣導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6月12日國署建管字第

1130059690號函（詳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請貴會向會員宣導轉知項目如下：

(一)有關本市建築物做居室使用場所應特別注意通風之設計

及施工過程之通風。

(二)對於集合住宅管道間做通風管道者，宣導裝置強制排氣

設備或逆止閥門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室內裝
潢業職業工會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